北 京 市 卫 生 局
北 京 市 公 安 局
文件

北 京 市 监 察 局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京卫监字〔2007〕163号


关于印发2007年北京市非法采供血
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公安分局，监察局，药监分局：

根据卫生部、公安部、监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2007年全国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要求，结合北京市采供血液及血液制品监督管理实际情况，市卫生局、市公安局、市监察局和市药监局共同制定了《2007年北京市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 京 市 卫 生 局             北 京 市 公 安 局

北 京 市 监 察 局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七年七月十七日
2007年北京市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
为落实卫生部、公安部、监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2007年全国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结合北京市血液及血液制品监督管理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对非法采供血液的专项整治工作，找出我市血液安全管理工作中的薄弱环节，不断规范北京地区采、供、用血的执业行为。特别是为保障患者的用血安全，依法打击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血头”、“血霸”等不法行为。积极落实血液制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工作，保障血液制品的质量安全。 

二、工作重点

（一）严肃查处血站频繁、超量采血和采集冒名顶替者血液的案件，坚决杜绝非法采、供血的行为。

（二）严肃查处医疗机构擅自采集、供应临床用血的行为，杜绝未经检测的血液直接用于临床的事件，确保临床用血的安全。

（三）加大对血液制品的使用、生产、销售环节的监督管理，依法严肃查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违法收购原料血浆以及使用无证血液制品的违法行为。

（四）严厉打击非法采集、供应血液的违法犯罪行为和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犯罪活动。

（五）进一步探索研究采供血工作的监管机制，制定并完善血液安全监督工作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工作相结合的长效工作机制。 

三、组织机构

本市不再独立设置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的组织机构，继续由北京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承担此项工作，成员调整如下：

（一）北京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市卫生局于鲁明副局长、市公安局于泓源副局长 、市监察局宋兰刚副局长、市药监局丛骆骆副局长。

（二）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有：市卫生局邱大龙、李扬，市公安局丁开峰，市监察局周剑梁，市药品监督管理局秦良伟，总后卫生部医疗管理局李芳。

四、任务分工与安排

（一）按照《关于开展北京市血液安全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京卫监字〔2007〕119号）文件的要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对采供血机构和临床用血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重点对采供血机构、流动采血车（固定采血点）和临床用血医疗机构，就无偿献血开展情况、落实《北京市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实施方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将区（县）展开自查工作的情况上报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7月中旬，市卫生局组织血液管理部门、卫生监督机构和有关专家进行随机抽查。8-9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针对我市临床用血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整改，市卫生局将组织重点督查。

（二）药监部门负责组织对北京市血液制品生产单位及供货渠道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查处血液制品生产单位违法收购原料血浆、原料血浆投料前不检测或者检测阳性血浆投料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及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三）公安部门负责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和群众举报涉嫌非法采供血犯罪行为的线索，及时立案侦查。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采供血液犯罪行为和非法组织他人卖血的犯罪活动。

（四）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专项行动的监督检查，认真调查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在血液安全方面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问题，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五）北京地区军队（武警部队）医疗机构的血液安全由总后卫生部医疗管理局负责监督管理。并于8月底前将检查结果反馈北京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请各有关部门于2007年9月25日前，将北京市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部门检查情况汇总表（见附件），随同整治工作总结一并报北京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卫生局）。

按照北京市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10月份，组织各有关部门共同对区县专项整治工作展开评估验收工作，并将专项整治开展情况汇总分析后，报全国打击非法行医和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局。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提高认识，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充分认识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专项整治作为一项民心工程列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加强领导，精心部署，周密安排，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切实抓紧、抓细、抓出实效。

（二）分工协作，明确责任。要按照“全市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工作要求，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逐级落实责任。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加强工作中的协调与配合。继续发挥多部门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已经建立的各种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形成上下联动、部门联动、地区联动的综合整治局面和强大的整治合力。

（三）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各区县、各有关部门要紧紧围绕方案确定的工作重点和职责分工，认真组织落实。在整治工作中要与我市无偿献血开展的工作情况，以及《北京市采供血机构设置规划实施方案》落实情况相结合，着力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及社会危害严重的问题。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加大监督执法工作力度，严厉打击犯罪，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还要加强对下一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专项整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发现并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四）加大力度，严肃执法。各级卫生、公安、药品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采供血液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特别要做好对重点地区、重点环节的突击检查；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责令限期整改，依法严肃处理。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主动与其他部门配合，认真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环节，梳理案件线索，严肃查处非法采供血案件。尤其要下大力气狠抓大案要案的查处，对大案要案要抓住不放，挂牌督办。在加强部门联系，做好案件移送的同时，有关行政部门还要将发现的涉及行政监察对象违纪违法的案件及时移送监察机关，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

（五）标本兼治，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要本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坚持整顿和规范并重，打击与建设并重，处罚与教育并重，注重追根溯源，积极探索治本之策。各地要把集中打击与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完善日常管理、监督机制，加大经常性监督执法力度，实现对医疗机构、采供血机构监管工作的制度化、经常化、法制化和规范化。

（六）加强宣传工作，形成高压严打的舆论氛围。要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大力宣传、普及卫生法律法规，增强采供血机构和人员依法执业的自觉性，同时要加大曝光力度，及时将专项整治进展、重大案件查处情况等进行通报，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氛围，震慑不法分子。要加大对社会公众的健康教育宣传和血液科学知识普及力度，告知非法采供血的危害性，提高人民群众对非法采供血危害性的认识和防范能力。

北京市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举报电话：12320。各区县要建立举报受理制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监督血液安全工作。

北京市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联系人：

李  扬    010-65011760    65007127（传真）

董斯彬    010-65007149    65010613（传真）
附件：北京市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各部门检查情况汇总表

二○○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主题词：卫生  采供血Δ  整治Δ  通知
抄报：市政府，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医疗管理局。

抄送：市献血办，北京市整规办，各区县献血办。

北京市卫生局办公室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７日印发

共印250份
附件：

北京市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工作各部门检查情况汇总表

区（县）名称（公章）：                                       统计期限：2007年6月至2007年  月

	
	卫生部门
	公安部门
	监察机关
	药品监督管理局

	检查出动人次数
	
	
	
	

	检查各类机构户次
	
	
	
	

	行政处罚（行政

处分）户次
	
	
	
	


填表人：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注：此表请于2007年9月25日前随同工作总结上报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专项整治办公室（传真 650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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